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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龙软科技” ）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1

年5月24日、5月25日和5月26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

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现就公司股票的相关交易风险提示如下：

（一）公司股价波动的风险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1年5月24日、5月25日和5月26日）累计涨幅比例为53.97%，

公司股价波动较大，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经营风险

1、公司煤炭行业收入占比较高，受煤炭行业影响较大

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于煤炭行业。目前煤炭行业仍处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若国家煤炭行业

政策出现重大变动， 或煤炭行业企业信息化需求放缓， 将对公司的经营发展持续性及业绩产生不利影

响。同时，非煤炭行业是公司业务布局的组成部分，公司在非煤炭行业开拓业务存在因人员投入不足、行

业经验积累不足而导致跨行业开拓项目不力的风险，或者因行业理解不够，项目开发难度超出预期，而

使得投入未获得良好产出的风险。

2、公司在煤矿智能化建设项目的收入占比较低的风险

2020年2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应急部、煤监局、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教育部八部委联合

印发了《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推动煤矿智能化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煤矿智能化是

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技术支撑，涉及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等

多项技术的深度融合，实施难度大，目前仍处于起步与示范阶段。基于上述指导意见，公司目前完成的项目

数量较少，2020年度公司在煤矿智能化工作面项目中取得的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为6.20%， 占比较

低。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在煤矿智能化建设项目中的经营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3、市场开拓及市场竞争风险

未来，公司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市场挑战：第一，煤炭行业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尤其是煤矿智能化建设

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该行业中；第二，客户对于信息化产品的需求层次将不断提升，对于产

品的实用性将更为关注；第三，我国煤矿地域分布广泛，给公司建立完整的销售服务网络造成了一定的

困难。 因此，公司面临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风险。

4、基于 LongRuan� GIS�其他智能矿山工业软件项目项下专业软件产品及服务收入下降的风险

基于 LongRuanGIS�其他智能矿山工业软件项目项下的专业软件产品及服务是公司面向煤炭行

业集团提供的安全生产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核心技术体现的重要载体。公司基

于 LongRuanGIS“一张图” 安全生产共享管理平台包括了其他智能矿山工业软件如安全生产综合信

息管理系统功能、安全生产指挥调度系统功能、“一通三防” 等子专业功能集等各煤炭安全生产信息化

单项、系列化专业软件的功能。 随着基于 LongRuanGIS“一张图” 安全生产共享管理平台在行业内的

逐步推广，将影响基于 LongRuanGIS�其他智能矿山工业软件产品及服务的市场空间。 且公司产品营

销策略、人员投入在当期主要集中于基于 LongRuanGIS“一张图” 安全生产共享平台项目中，若公司

对于其他智能矿山工业软件产品及服务的市场后续市场开发不足或实施人员投入无法响应客户需求，

公司基于 LongRuanGIS�的其他智能矿山工业项下的各类安全生产信息化专业软件产品及服务存在

收入下降的风险。

5、人才流失风险

公司在研发环节，研发人员负责技术预研和新产品开发的前期规划、论证，少数关键核心研发人员

会同时参与多个研发项目工作； 在项目实施环节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 由项目经理负责项目的整体实

施。 如果未来公司出现关键岗位研发人员或项目负责人的流失， 将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一定不利影

响。

6、公司上市前的股东减持对股价波动不利影响的风险

公司自2019年12月30日发行上市至今，已有越来越多的发行上市前的股东满足解禁条件，随着公

司股价的异常增长，该类股东的减持意向也日趋强烈，部分股东或有减持计划。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股东减持对股价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三）其他风险

1、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

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

断。 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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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的更正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导致公告内容有误，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公司

将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编制工作中的审核力度，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一、公告内容

更正前：

5.00、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更正后：

5.00、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二、更正后完整公告正文如下: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2021年5月25日（星期二）

2、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8号田厦金牛广场A座19楼奥美（深圳）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杜先举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奥美医疗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 456,455,3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33,265,407�股的 73.5008�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13,429,63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07� %。

（二） 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462,970,0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084�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10,944,39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82� %。

（三） 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485,24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4�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485,

2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 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00、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465,443,603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75%； 反对11,7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417,931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29%；反对11,7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871%；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2.00、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465,443,603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75%； 反对11,7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417,931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29%；反对11,7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871%；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3.00、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465,443,603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75%； 反对11,7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5%；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417,931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29%；反对11,7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871%；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4.00、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465,451,803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2%； 反对3,5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426,131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39%；反对3,5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0261%；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5.00、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同意465,443,303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74%； 反对12,0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417,631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06%；反对12,0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894%；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6.00、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度外汇衍生品业务交易方案的议案

同意465,451,503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2%； 反对3,8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425,831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17%；反对3,8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0283%；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7.00、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度商品期货业务交易方案的议案

同意465,451,503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2%； 反对3,8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425,831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17%；反对3,8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0283%；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8.00、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额度授信、融资并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融资提供担保的

议案

同意465,421,129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27%； 反对34,174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3%；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395,457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455%；反对34,174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2545%；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9.00、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465,451,803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2%； 反对3,5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8%；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426,131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39%；反对3,5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0261%；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议案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韦佩、潘思岐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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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锦尊路399号，大华锦绣假日酒店2楼，锦园1+2会议

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

普通股股东人数 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7,191,43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7,191,4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490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49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

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召集和主持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建华先生主持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申弘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毛小莲、财务总监张栩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187,202 99.9844 4,232 0.015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187,202 99.9844 4,232 0.0156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182,842 99.9684 4,232 0.0155 4,360 0.016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182,342 99.9665 9,092 0.0335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187,202 99.9844 4,232 0.0156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 2021�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182,842 99.9684 4,232 0.0155 4,360 0.016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 2021�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182,842 99.9684 4,232 0.0155 4,360 0.016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4,255,

342

99.7867 9,092 0.2133 0 0.0000

5

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4,260,

202

99.9007 4,232 0.0993 0 0.0000

6

关于公司董事 2021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4,255,

842

99.7985 4,232 0.0992 4,360 0.10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

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4、5、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王安荣、范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48� � � � � � � � �证券简称：世龙实业 公告编号：2021-029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和新增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因公司股东江西电化高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化高科” ）和江西大龙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龙实业” ）关于刘宜云、张海清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正处于诉讼审理阶段，

根据2020年11月27日乐平市人民法院出具（2020）赣0281民初2900号、3176号民事裁定书，禁止被申

请人刘宜云、张海清在违反《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公司章程》以及有损申请人公司（江西大龙实

业有限公司及江西电化高科有限责任公司）利益的情况下使用公章、财务章等公司证照的行为。 2021年

1月7日，乐平市人民法院向公司出具《乐平市人民法院通知书》，要求公司“不能接受任何人，任何单位

将盖有上述两公司公章的文件” 。 电化高科、世龙实业通过网络进行股东大会投票的行为，与使用公章

投票的效果一致，属于代表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该次行为违反了乐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

赣0281民初3176号、（2020）赣0281民初2900号民事裁定书以及《乐平市人民法院通知书》内容。 为保

证公司正常经营及合法权益，维护中小股东合法利益，就电化高科、大龙实业诉讼争议票数108,515,

000票均不列入本次股东大会有效票数。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26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6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

26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乐平市工业园区公司科创大楼六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道龙先生。

6、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公司总股本240,000,000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6人，代

表公司股份40,953,37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063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

代理人共1人，代表公司股份3,6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公

司股份37,353,37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5639%。

2、本次参会的股东中，中小投资者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4人 。

3、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44,3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75%；反对3,609,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2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44,3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75%；反对3,609,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2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44,3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75%；反对3,609,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2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44,3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75%；反对3,609,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2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44,3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75%；反对3,609,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2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44,3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75%；反对3,609,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2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167％；反对3,60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7.18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西大龙实业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90,115,000股）、江西电化高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表决权18,400,000股）、新疆致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表决权3,600,000股）回

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7,344,3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75%；反对9,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167％；反对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24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44,3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75%；反对3,609,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2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167％；反对3,60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7.18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53,3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095%；反对3,600,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299,6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784%；反对3,609,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25％；弃权4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1％。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5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30％；反对3,60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7.1833％；弃权4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37％。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作 2020�年度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详见2021�年 4�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西京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万世洋、程辉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进行有效表决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现行章程的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江西京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560� � � � � � �证券简称：我爱我家 公告编号：2021-047号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增加提案的情况：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我爱我家” ）

董事会于2021年5月14日收到控股股东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交的 《关于增加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临时提案的函》，其提议将公司2021年5月1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我

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就收购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与关联

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5月1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增加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2021-045号)。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6日（星期三）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6日（星期三）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6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6日9:15至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来高科技产业园西区创远路36号院8号楼5层我爱我家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勇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出席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1人， 代表股份数量

979,002,28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868%（截止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9日，公

司总股本为2,355,500,851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回购股份数量为34,863,973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

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320,636,878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数量534,843,29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47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3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444,158,99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9.1395%。

4.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3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343,900,3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4.8192%。

5.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

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并通过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

提案，其中，以下第8－12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谢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该等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979,002,288 978,728,588 99.9720％ 125,100 0.0128％ 148,600 0.0152％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343,900,397 343,626,697 99.9204％ 125,100 0.0364％ 148,600 0.0432％

2.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979,002,288 978,727,588 99.9719％ 126,100 0.0129％ 148,600 0.0152％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343,900,397 343,625,697 99.9201％ 126,100 0.0367％ 148,600 0.0432％

3.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979,002,288 978,793,588 99.9787％ 60,100 0.0061％ 148,600 0.0152％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343,900,397 343,691,697 99.9393％ 60,100 0.0175％ 148,600 0.0432％

4.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979,002,288 978,728,588 99.9720％ 125,100 0.0128％ 148,600 0.0152％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343,900,397 343,626,697 99.9204％ 125,100 0.0364％ 148,600 0.0432％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979,002,288 978,090,388 99.9069％ 911,900 0.0931％ 0 0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343,900,397 342,988,497 99.7348％ 911,900 0.2652％ 0 0

6.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为子公司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979,002,288 978,877,188 99.9872％ 125,100 0.0128％ 0 0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343,900,397 343,775,297 99.9636％ 125,100 0.0364％ 0 0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证券及理财产品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979,002,288 973,357,498 99.4234％ 5,644,790 0.5766％ 0 0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343,900,397 338,255,607 98.3586％ 5,644,790 1.6414％ 0 0

8.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谢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

避表决的股份数为460,028,689股，实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518,973,599股。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518,973,599 517,913,099 99.7957％ 846,900 0.1632％ 213,600 0.0412％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343,900,397 342,839,897 99.6916％ 846,900 0.2463％ 213,600 0.0621％

9.审议通过《关于〈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谢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

避表决的股份数为460,028,689股，实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518,973,599股。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518,973,599 502,022,809 96.7338％ 16,950,790 3.2662％ 0 0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343,900,397 326,949,607 95.0710％ 16,950,790 4.9290％ 0 0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谢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

避表决的股份数为460,028,689股，实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518,973,599股。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518,973,599 502,022,809 96.7338％ 16,950,790 3.2662％ 0 0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343,900,397 326,949,607 95.0710％ 16,950,790 4.9290％ 0 0

11.审议通过《关于〈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谢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

避表决的股份数为460,028,689股，实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518,973,599股。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518,973,599 502,022,809 96.7338％ 16,950,790 3.2662％ 0 0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343,900,397 326,949,607 95.0710％ 16,950,790 4.9290％ 0 0

12.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就收购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与关联方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谢勇先生回避表决，回

避表决的股份数为460,028,689股，实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518,973,599股。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518,973,599 505,979,399 97.4962％ 12,994,200 2.5038％ 0 0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343,900,397 330,906,197 96.2215％ 12,994,200 3.7785％ 0 0

除审议上述提案外，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琥、王恒；

3.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我爱我家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0077� � � � � � � �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62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2021年5月26日，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股份” 或“上市公司” 、“公司” ）为

控股股东宋都控股及其下属子公司的部分借款提供了担保，其中：宋都股份以定期存款提供质押担保的余额

353,060万元、以信用方式保证担保的余额9,900万元。

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收到《关于对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

函》，并于2020年5月27日披露了《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

复公告》（以下简称“回复函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60）。 根据回复函公告显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力争在回复函公告之日起1年内彻底解决为控股股东提供存单质押担保问题。 2020年6月份起，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股权质押融资等融资尝试受到客观事件影响无法实现， 相关金融资产处于锁定期无法变

现，其他实物或房产变现亦需要一定时间，2021年1月，因公司实际控制人俞建午先生涉嫌内幕交易（非宋都

股份股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上述事项导致其个人和宋都控股的融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宋都控

股、俞建午先生截至目前尚无法有效降低存单质押担保额度。 鉴于宋都控股及其下属公司不存在债务违约情

形，也未发生银行借款或担保涉诉事项。

为进一步降低潜在公司资金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宋都控股、实际控制人俞建午先生出具承诺如下:

一、有序安排资产变现

宋都控股、俞建午先生承诺，最晚于2023年6月30日前通过以下方式完成资产变现：

（1）处置自有的闲置或与主业无关的房产等实物资产（因涉及部分转变性质房产，办理期限较长），本

项下资产合计价值预估约2亿元；

（2）处置自有的股权、证券、基金类等金融资产，尽可能以公允价值寻求变现，本项下资产合计价值预估

约5亿元；

（3）处置名下实业资产，拟以让渡部分实业资产的形式，本项下资产合计价值预估约11亿元；

（4）拓展融资渠道，打通股权融资、贸易融资等其他融资方式，本项下资产合计价值预估约4亿元；

（5）在中国证监会或其他监管部门调查有明确结论后，依法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减持变现

等方式筹措资金，本项下资产合计价值预估约13.31亿元。

二、及时清偿对应借款

宋都控股、俞建午先生承诺，在上述资产完成变现后，将专款专用、优先偿还与上市公司存单部分对应的

银行借款，逐步降低上市公司以存单质押形式提供的担保金额，最晚于2023年12月31日前，彻底消除与宋都

股份之间以存单质押形式的互保情形。

其中，2021年拟通过变现部分金融资产等方式，预计下降存单质押担保金额6亿元；2022年拟通过变现房

产等实物资产和持有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减持变现等方式，预计下降存单质押担保金额9亿元（股权质押和减

持还须依据俞建午先生个人立案调查结论后方可实施）， 至2022年底拟合计实现下降存单质押担保金额15

亿元；2023年拟通过变现实业资产股权和金融资产等方式，预计下降存单质押金额20.31亿元，至2023年底拟

合计实现下降存单质押金额35.31亿元，彻底消除存单质押的互保情形。

截至目前，对于上述宋都股份为宋都控股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宋都控股、俞建午先生均提供了反担

保，且宋都控股对宋都股份的借款一直免于计息。 上述存单质押融资是在过往数年中逐笔发生，不存在集中

到期的偿付风险，尚未对上市公司造成相关直接损失。 鉴于后续解决存单质押将持续一定时间，为避免对上

市公司产生影响导致损失，控股股东、俞建午先生承诺对于后续可能发生的直接损失予以足额现金补偿。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推进情况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并积极督促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履行相应的承

诺，请广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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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富春路789号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60,150,1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26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俞建午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投

票方式，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华民先生、杜兴强先生、郑金都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李今兴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郑羲亮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150,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150,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150,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150,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150,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150,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150,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1-2023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150,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150,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2021年4月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150,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21年4月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150,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议案名称：《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2021年4月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150,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4、议案名称：《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2021年4月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150,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150,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6、议案名称：《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2021年4月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150,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7、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150,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8.01

《关于选举戴克强为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

660,129,016 99.9968 是

18.02

《关于选举吴向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660,129,016 99.9968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599,694,5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60,433,4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22,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22,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2,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22,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21年度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

22,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对公司担保事项

进行授权的议案

22,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

（2021-2023年）

22,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22,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5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的议案》

22,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8.01

《关于选举戴克强为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

1,000 - - - - -

18.02

《关于选举吴向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1,000 - - - - -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联股东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俞建午、郭轶娟回避了议案7的表决，关联股东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苍穹1�号单一资金信托未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雨顺，刘入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7日


